
附件３：

“十二五”重大计划工程项目

一、促进充分就业行动计划

（一）扩大城乡就业规模。城镇年均新增就业１００万人，年

均新增转移农业劳动力１２０万人。

（二）提供免费公共就业服务。为城乡劳动者免费提供就业

信息、就业政策咨询、职业介绍、就业指导、就业失业登记、创

业指导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等服务。

（三）加大就业援助力度。为就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提

供就业援助，实行精细化、长效化的优先扶持和重点帮助。开发

更多社区服务、交通协管、保洁、绿化等公益性岗位。

（四）促进创业带动就业。推进创业型城市建设，鼓励有条

件的城市建设创业孵化基地。鼓励各级建立创业服务中心，形成

集创业培训、创业指导、创业扶持、创业服务、创业孵化为一

体，设施配套、功能齐全的多层次、多形式的创业平台。开展创

业服务中心省级示范单位评选。

（五）实施就业失业信息监测。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网络建设，

实现就业信息全省联网。建立全省就业信息监测制度，开展就业

需求预测。开展重大政策出台对就业影响的评估。建立健全失业

监测预警制度，适时发布失业预警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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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大力发展家庭服务业。重点发展家政服务、养老服务、

社区照料服务、病患陪护等家庭服务业。推进家庭服务业公益性

信息服务平台建设。实施家庭服务从业人员定向培训工程。开展

千户百强家庭服务企业创建活动。

（七）促进统筹城乡就业。统筹规划和管理城乡就业工作，

推动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人力资源市场，健全保障城乡劳动者平等

就业的制度，促进城乡劳动者充分就业和平等就业。

二、职业培训促就业计划

（一）开展就业技能培训。对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和城镇登

记失业人员，重点开展初级技能培训；对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

初高中毕业生等新成长劳动力开展劳动预备制培训；对企业新录

用人员开展岗前培训；对退役士兵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训。

（二）开展岗位技能提升培训。通过在岗培训、脱产培训、

业务研修、技能竞赛等多种形式，提升企业在岗职工的技能水

平。

（三）开展创业培训。开展创业意识教育、创业项目指导和

企业经营管理培训。

（四）加强职业培训基础能力建设。支持职业技能实训基地

建设和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建设。完善职业分类制度，加快国家职

业技能标准和鉴定题库的开发与更新。加强职业培训教材和师资

队伍建设。开展职业技能竞赛。

（五）完善职业培训补贴政策。对参加就业技能培训或创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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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训的，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和职业技能鉴定补贴。城乡未

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参加劳动预备制培训，对其中农村

学员和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员给予一定生活费补贴。

三、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推进计划

（一）建设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区。在有条件的城市建立人

力资源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平台，通过优惠政策引导人力资源服务

机构入驻，发挥园区培育、孵化、展示、交易的功能。

（二）培育人力资源服务品牌。通过人力资源服务博览会、

机构等级评定、行业发展报告等方式，加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

服务新产品的推介力度，培育本土人力资源服务品牌。

（三）发展行业性、专业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。围绕国家战

略和区域产业发展战略，加快推进中国海洋人才市场等行业性、

专业性人力资源服务平台建设。

（四）加快推进政府所属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改革。实现公共

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的分离，转变政府职能，为行业发展创造良好

环境。

（五）实施从业人员业务培训。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业人

员进行业务培训和考核，实现持证上岗。

四、社会保险扩面计划

（一）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。２０１１年年底前实现

制度全覆盖，逐步提高城乡适龄人员参保率。

（二）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。城镇职工基本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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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保险参保人数进一步增加。将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人员纳入基

本养老保险保障范围。推动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。

（三）医疗保险基本覆盖城镇人口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、城

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新增１８０万人以上，实现人人享有

基本医疗保障，全面完成国家和省政府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指

标。

（四）扩大失业、工伤、生育保险覆盖面。失业保险参保人

数达到１０１７万人。将企业老工伤人员全部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

理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达到１４００万人。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到

９００万人。

五、改善社会保险待遇计划

（一）养老保险。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稳定增长。６０岁

以上农村居民和城镇非从业居民享受基础养老金待遇。逐步提高

新农保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水平。

（二）医疗保险。财政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助标准

逐步提高，政策范围内居民住院医疗费用支付比例提高到７０％

以上，城乡居民普遍开展门诊医疗费用统筹，政策范围内职工医

保住院医疗费用支付比例提高到７５％。

（三）失业、工伤、生育保险。建立失业保险金标准与物价

上涨挂钩联动机制，健全失业保险待遇正常调整机制。适当提高

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待遇水平。加强工伤预防和工伤康复工作，

开展市级工伤康复中心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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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补充保险。积极发展企业年金、职业年金和补充医疗

保险，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。

六、公务员队伍能力建设计划

（一）大规模培训公务员计划。进一步提高公务员参训率，

新录用公务员全员参加初任培训，任职培训制度进一步落实。集

中开展乡镇、街道和公共服务部门基层公务员及全省公务员培训

管理者培训。

（二）加强公务员管理信息系统建设，建立覆盖省、市、县

三级的公务员管理信息系统。

（三）加强公务员考试题库和面试考官队伍建设。

七、人才队伍建设重大工程

（一）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。

１．高级技师培训。发挥行业、企业和职业院校作用，每年

重点支持３万名左右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紧缺行业 （领域）高级技

师培训。

２．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。依托大型骨干企业 （集团）、

重点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，每年建设２所以上国家级高技能人才

培训基地。

３．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。鼓励各级政府、行业企业，依托

生产服务一线优秀高技能人才所在单位建设一批技能大师工作

室。

（二）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。在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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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，每年培训２万名高层次、急需紧缺和骨干专业技术人才。依

托高等院校、科研院所和大型企业，建设一批国家级继续教育基

地。

（三）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。

１．继续组织实施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选拔表彰

工作。

２．积极做好 “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”国家级人选、国家

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、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人员的推荐

选拔工作。

３．加大高层次人才赴国外培训力度，培养造就一批高层次

人才。

（四）重点区域带动引智工程。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、黄

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等区域带动战略提供强有力的国外人才

智力支持。

（五）引智成果示范推广工程。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引智成果

示范推广基地。

（六）组织实施重点区域引进发展急需人才工程。为山东半

岛蓝色经济区、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和欠发达地区引进发

展急需和高层次人才。

八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计划

（一）提高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签订率。健全全省劳动用工

备案网络体系，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９０％，集体合同签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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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达到９０％。

（二）建立统一规范的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，并认

真组织实施。

（三）开展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。以中小企业和非公企业

为重点，在全省各类企业、工业园区和乡镇、街道 （社区）普遍

开展和谐劳动关系创建活动，参加创建活动的企业覆盖面达到

８５％。加强基层劳动关系协调员队伍建设。

（四）制修订劳动标准。配合国家完善劳动标准体系，制修

订劳动定额标准和一批重点行业劳动定额标准。

（五）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建设。进一步完善劳动人事争议

处理服务设施，推进市、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标准化、规范化

建设。加强基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队伍建设。

（六）劳动保障监察 “两网化”管理。在全省普遍建立 “网

格化”、“网络化”管理模式，形成覆盖城乡的劳动用工动态监控

和分类监管体系。加强基层劳动保障监察队伍能力建设，加大监

察服务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，改善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条件，支持

建设一批示范性劳动保障监察 “两网化”管理服务中心。

九、农民工权益保障计划

（一）促进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。加强就业信息引导，

开展劳务输出对接，加强劳务品牌培育和推介，建设一批特色劳

务基地。促进农民工就近就地转移就业，鼓励扶持农民工返乡创

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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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。制定新一轮农民工培训规

划，推进农村中等职业教育免费进程，重点培养技能适用型和技

术熟练型农民工，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。继续实施加强就业培训

提高就业与创业能力培训项目，加大对农民工培训的支持力度，

增强农民工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。建立农民工基本培训补贴制

度，统筹安排农民工培训资金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扩大培训覆

盖面，规范培训资金管理制度。加强培训基地建设，支持用人单

位建立稳定的劳务培训基地。

（三）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。促进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，提

高农民工工资水平和劳动合同签订率，推动企业和农民工依法参

加社会保险，提高社会保险参保率。

（四）加强农民工公共服务基础能力建设。在农业富余劳动

力流动较为集中的中心城市建立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，为农民工

有序融入城市创造良好环境和有利条件。

十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基层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工程

“十二五”期间，整合县、乡镇 （街道）和行政村 （社区）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资源，加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基

层公共服务平台建设。

十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信息化建设工程 （金保工程二期）

（一）完善省、市二级数据中心。推进省、市二级网络互联，

推动数据中心与各类经办服务机构联网，并将网络向乡镇 （街

道）、行政村 （社区）等各类基层服务网点延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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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建设统一的社会保险管理信息系统、就业服务管理信

息系统、人事人才管理信息系统、劳动关系管理信息系统。完善

基金监督应用系统和宏观决策支持系统。加强各业务领域间数据

共享和系统整合，推进与相关部门的信息交换与共享。

（三）全面发行社会保障卡。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卡应用，发

卡数量达到５６８３万张，覆盖６０％人口。

（四）完善联网数据采集系统，扩展数据采集业务范围。

（五）加快１２３３３电话咨询服务中心建设，实现各级１２３３３

电话咨询服务联动。完善基层信息平台建设，推动社会保障卡信

息服务延伸到城乡社区、行政村。

（六）建设统一的网络安全信任体系，建设省级灾备中心。

十二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人才培养计划

（一）培训３００名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长。

（二）加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培训基地、教材、师资、网

络建设，提升培训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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